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：2026-2028年自动售货机摆放项目技术要求
一、项目概况
安徽信息工程学院现有在校生15000余人，教职工1000余人，校内设生活超市4家，学生公寓楼11栋、教工公寓1栋，其中B5宿舍楼暂定于9月1日启用。为进一步完善校内生活服务配套，满足师生就近、便捷的饮品消费需求，弥补校内超市经营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性，学校计划在指定公寓楼区域布置冷藏式自动售货机（仅售各类饮品），现面向社会公开招选具备专业运营能力、完善服务体系的合作方，开展自动售货机投放及全流程运营服务。
二、服务期限
整体服务期限为2年，分两个阶段执行，采用年度综合考核+续签审批模式，考核不合格直接终止合作：
（一）第一阶段：1年，自2026年8月1日起至2027年7月31日止；
（二）第二阶段：1年，自2027年8月1日起至2028年7月31日止。
（三）中标方需在第一阶段合同届满前3个月，向学校提交续签申请、上一年度运营服务总结、考核自评报告，学校结合日常检查、师生反馈、设备运行等情况综合审批，审批通过后签订第二阶段合同。
三、合作模式
中标方为唯一运营主体，全权负责自动售货机的购置、运输、安装、调试、水电接驳、日常运营、设备维护、商品供应、卫生消毒等全部工作，并承担所有相关费用（含耗材、人工、检测等）；学校仅提供指定合规场地，不承担任何设备购置、运营及维护费用，按约定收取场地租赁费（含电费），同时对中标方的运营服务、商品质量、卫生安全等进行全程监督、考核与管理。
四、投放数量与位置分布
本次计划投放冷藏式自动售货机19台，投放位置结合公寓楼师生居住规模、出行动线科学规划，贴合师生消费便捷性，具体明细如下：
	序号
	放置地点
	台数

	1
	A17公寓楼
	1台

	2
	A18公寓楼
	1台

	3
	A19公寓楼
	1台

	4
	A20公寓楼
	1台

	5
	A21公寓楼
	1台

	6
	A37教工公寓楼
	1台

	7
	A33公寓楼
	2台

	8
	A34公寓楼
	1台

	9
	A35公寓楼
	1台

	10
	A36公寓楼
	4台

	11
	B5公寓楼
（2026年9月1日启用）
	1台

	12
	A15体育馆
	2台

	13
	A38健体馆
	2台

	合计
	19台


该数量为最低投放数量，若中标方在合同期内需要增加投放数量，可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学校评估同意，并缴纳相应的场地租赁费用后，方可增加投放。
五、设备基本合格要求
本项目自动售货机要求全部为蛇形货道饮料机，不接受货架自取饮料机，敬请注意。
中标方投放的自动售货机为全新、未使用的冷藏式饮品专用设备，提供出厂合格证、设备序列号，所有楼宇、场馆自动售货机、同品牌同规格商品与售价必须完全一致，学校有权现场核验；需同时满足国家法规、行业标准及学校定制要求，全套资质文件齐全且在有效期内，具体合格标准如下：
（一）资质合格
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自动售货机通用技术要求》《食品经营安全规范》等规范，具备产品合格证、第三方权威质检报告、3C认证、食品接触材料安全检测报告等全套合法资质，复印件加盖公章提交学校备案。
（二）功能合格
1.支持微信、支付宝等主流移动扫码支付，具备精准计费、交易记录追溯、故障自动报警功能；
2.配备智能温控冷藏系统，柜内温度稳定控制在0-4摄氏度，满足饮品/饮用水保鲜要求；
3.支持远程后台管理，可实时监控库存、设备状态、交易数据。
（三）工艺合格
1.柜内货架、内胆为食品级304不锈钢或食品级PP材质，无异味、无二次污染风险；
2.具备防漏液、防冷凝水设计，避免柜内积水、滋生细菌。
（四）外观与安装合格
1.设备外观整洁、无破损、无锈蚀，机身平整无毛刺；
2.尺寸适配公寓楼公共区域，机身底部做防水、防滑、防倾倒处理；
3.安装后机身稳固，不晃动、不渗漏，不破坏学校原有场地、墙面、水电设施；
4.机身统一标注学校监督电话、中标方24小时服务热线、价格公示栏、卫生消毒记录栏。
（五）履约保证金
    履约保证金为人民币叁万元整（￥30000元）。相关违约金直接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，中标方须在10个工作日内（对公打款）补齐保证金，否则校方有权停电，一切后果由中标方自负并保留进一步追究责任的权利。
六、商品质量及品类、售价管理要求
（一）基本质量管控要求
所有商品均为国内知名品牌、正规渠道进货，具备完整的产品合格证、质检报告、进货凭证，严禁出售“三无”产品、低劣产品、过期、变质、临期（距保质期不足三分之一）商品；
（二）台账管理要求
中标方需建立商品进货台账和销售台账，做到账物相符，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2年，接受学校随时核查；
（三）冷链存储要求
商品需全程冷链存储，柜内温度符合保鲜要求，确保商品品质不受影响；
（四）产品层次与类别配置要求
为满足师生多元化、个性化饮品消费需求，在售饮品需按消费场景、产品属性划分层次与类别，且各类别、各层次饮品配置比例科学合理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1. 产品类别划分
需涵盖瓶装饮用水、碳酸饮料、茶饮料、果汁饮料、乳饮料、功能饮料等类别，其中瓶装矿泉水需至少配置2个不同国内知名品牌，每个品牌至少配置1个常用规格（如350ml、550ml等），其他每个基础类别至少配置3个不同细分规格（如不同容量、不同口味），确保类别全覆盖、选择多样化，且健康饮品配置符合相关约定。
2. 产品层次划分
按定价与定位分为大众平价层、品质优选层、高端特色层三个层次，其中大众平价层饮品（单价≤5元）占比不低于70%，品质优选层饮品（5元＜单价≤10元）占比20%—25%，高端特色层饮品（单价＞10元）占比不超过5%，贴合师生消费能力与需求。
3. 特殊需求适配
需配置不少于5个规格的无糖、低糖、零卡饮品，以及不少于3个规格的适合教职工的常温/低温乳饮料、养生类植物饮料，兼顾不同人群健康需求。
（五）品类、售价报审管理机制
中标方需建立规范的饮品品类调整报审和售价调整报审双重机制，所有品类新增、删减及售价调整均需履行书面报审程序，经学校审批同意后方可执行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1. 品类报审机制
设备进驻学校前，中标方需向学校提交所有在售饮品的完整台账（含商品名称、品牌、规格、售价、生产厂家、进货渠道等信息），经双方签字盖章确认后，作为初始投放及日常检查的标准；首次投放需严格按照双方确认的台账执行，不得擅自增加、删减品类或调整售价。
后续如需新增、删减饮品品类，需提前5个工作日向学校提交《品类调整报审表》，说明调整原因、新增/删减商品详细信息（同初始清单）及品类结构变化情况，学校审批通过后方可调整，调整后3个工作日内更新设备价目表及学校备案清单。
品类调整需保证基础类别全覆盖，且各层次饮品配置比例符合本条第（四）款要求，不得因调整导致某类别空缺或层次比例失衡。
2. 售价报审机制
首次定价需随进驻前提交的完整台账一并提交售价测算依据，包含校内超市及周边同类型超市（如：湾沚区大润发非促销价）的价格佐证材料，经学校审核通过、双方签字盖章确认后执行。
商品售价在合同期内原则上不得调整，确因厂家统一涨价时，中标方可申请调价，需提前5个工作日提交书面申请明确调价商品、调价幅度及原因，并附厂家正式涨价证明材料，经学校审批同意后方可执行调价；商品降价无需审批，中标方可自行调整，调整后48小时内更新设备价目表并报备学校。合同期内，因厂家涨价导致的调价次数不得超过1次，严禁借任何名义变相提高商品价格。
七、价格管理补充要求
（一）所有商品实行明码标价、一物一价，价目表采用防水材质张贴于设备醒目位置，标注清晰、规范，包含商品名称、规格、单价等信息，不得遗漏或模糊标注。
（二）同一商品的售价不高于校内超市及周边同类型超市（如：湾沚区大润发非促销价），确保定价合理，贴合师生消费能力。
（三）所有楼宇、场馆自动售货机，同品牌同规格商品及售价必须完全一致，严禁出现同品不同价现象。
八、核心运营服务规范
（一）补货与库存管理
中标方负责售货机日常补货，补货频率按实际销量动态调整，确保无空架、缺货，热销商品库存充足。
补货需避开师生高峰时段（早7:00-8:30、午11:30-13:00），进校时段及路线按校方最新规定执行。
（二）每日卫生清洁与消毒管理
中标方安排专人负责售货机的每日卫生清洁与全面消毒工作，形成《每日卫生消毒台账》，如实填写清洁消毒时间、操作人员、消毒方式、消毒部位等信息，张贴于设备记录栏，接受学校与师生监督。
1.日常清洁：每日擦拭机身、玻璃门、支付面板、取货口、价格公示栏，清理柜内冷凝水、漏液、杂物，清洁设备周边1米范围内的垃圾、水渍，保持设备表面无灰尘、无污渍，柜内无异味、无积水，周边地面干燥、整洁；
2.消毒要求：每日采用食品级消毒剂对取货口、支付面板、柜内货架、内胆等师生接触、商品接触部位进行消毒，作用时间符合规范，消毒后用清水擦拭干净，避免消毒剂残留；每周对柜内进行一次深度清洁消毒，彻底清除污渍、细菌。
（三）设备维护
建立设备日常维护台账，每周对售货机的制冷系统、电路、支付系统、温控系统进行全面检查，每月对设备进行深度检修，确保设备运行稳定；维护记录如实填写并张贴于设备记录栏，所有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2年。
（四）人员管理
中标方工作人员入校开展运营、维护、清洁消毒工作时，需遵守学校门禁、校园管理等规定，佩戴统一工作证、着装整洁，文明作业，不得在校园内随意走动、喧哗，不得与师生发生任何形式的争执、冲突，不得有欺诈、误导师生消费的行为。
（五）售后响应
设立24小时服务热线，对师生反映的设备故障、商品问题、退款申请等诉求，需在30分钟内响应，一般性问题2小时内解决，复杂问题24小时内处理完毕，并及时向师生反馈处理结果。
（六）经营数据反馈
中标方需每月5日前向学校提交上月经营数据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1.各投放点位的销售数据统计（销售额、销售量、热销商品等）；2.设备运行状态及故障处理情况；3.商品补货及库存管理情况；4.师生投诉及处理情况。
九、违规处理条款
实行首次提醒整改、二次加重整改、三次终止合同+没收保证金的阶梯式处理制度，相关整改费用及损失由中标方承担，履约保证金用于抵扣相关损失及违约金，中标方须在10个工作日内（对公打款）补齐保证金，否则校方有权暂停设备供电，一切后果由中标方承担并保留进一步追究责任的权利。
具体处理标准如下：
（一）每日卫生清洁与消毒违规
1. 首次：未按要求开展清洁消毒、消毒不达标或未填写《每日卫生消毒台账》，校方予以书面提醒，可采取断电等举措暂停涉事设备经营，责令中标方24小时内完成整改，整改验收合格后恢复设备使用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及相关费用由中标方承担；
2. 二次：再次出现上述违规，校方可采取断电等举措暂停涉事设备经营24小时，要求中标方对相关操作人员开展专业培训，提交培训记录及整改报告，承担相应整改损失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；
3. 三次：第三次出现上述违规，校方有权终止合同、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，中标方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。
（二）商品质量与品类违规
1. 首次：发现售卖过期、三无商品的，校方可采取断电等举措暂停涉事设备经营，责令中标方24小时内下架违规商品、完成整改，并向受影响师生直接赔付，承担全部赔付及整改费用，同时扣除合同履约保证金1万元；发现售卖变质、临期商品，或擅自售卖非饮品类商品的，校方可采取断电等举措暂停涉事设备经营，责令中标方24小时内下架违规商品、完成整改，并向受影响师生直接赔付，承担全部赔付及整改费用；
2. 二次：再次出现售卖过期、三无商品的，校方可采取断电等举措暂停设备经营，要求中标方向受影响师生赔付，并在24小时内完成整改，同时扣除合同履约保证金2万元；
3. 三次：第三次出现上述违规，校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、没收全部（3万元）履约保证金，中标方承担由此造成的师生健康损害、学校名誉损失等一切经济与法律责任。
（三）价格与标价违规
1. 首次：存在未明码标价、价目表模糊缺失、售价高于校内超市同规格商品、同品不同价等情况，校方予以提醒，可采取断电等举措暂停涉事设备经营，责令中标方24小时内整改、重新张贴规范价目表，并向相关师生执行退一赔十，承担相应赔付费用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；
2. 二次：再次出现上述违规，校方可采取断电等举措暂停涉事设备经营，责令中标方承担200元损失补偿金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中标方承担；
3. 三次：第三次出现上述违规，校方有权终止合同、没收全部（3万元）履约保证金。
（四）运营服务违规
1. 首次：补货不及时致空架、设备维护记录缺失、24小时运营保障不到位，或月内接到师生有效投诉1-2次，校方予以书面提醒，可采取断电等举措暂停涉事设备经营，责令中标方24小时内整改，承担整改费用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；
2. 二次：再次出现上述违规，或月内接到有效投诉3次，校方可采取断电等举措暂停涉事设备经营，责令中标方承担1000元损失补偿金，扣除当月租赁费的10%，并在3日内提交整改方案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中标方承担；
3. 三次：第三次出现上述违规，或月内接到有效投诉6次及以上，校方有权终止合同、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。
（五）人员与行为违规
1. 首次：工作人员入校未佩戴工作证、文明作业不到位，或与师生发生争执或冲突，校方予以提醒，可采取断电等举措暂停涉事设备经营，责令中标方承担500元损失补偿金，并对相关工作人员开展培训整改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中标方承担；
2. 二次：再次出现上述违规，或与师生发生冲突等严重行为，校方可采取断电等举措暂停涉事设备经营，责令中标方承担1000元损失补偿金，涉事工作人员永久禁止入校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中标方承担；
3. 三次：第三次出现上述违规，校方有权终止合同、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。

十、重大违规特殊处理
若中标方因管理不当引发食品安全事故、重大设备故障投诉、校园负面舆情，或造成恶劣社会影响、学校名誉损失的，校方有权单方面无条件终止合同，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，中标方需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赔偿、行政处罚、法律责任及学校全部损失（包括但不限于名誉损失费、维权费、检测费）。
